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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學年度校園規劃委員會第 1次會議記錄 

一、時間：99 年 5月 25 日(星期二)上午 10 時 0 分 
 

二、地點：體育館暨學生活動中心一樓會議室 
 

三、主席：蕭泉源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黃志明 
 

四、出席：如簽到簿 
 

五、主席致詞：略 
 

六、建築師簡報海洋科技大樓設計情形：略 

業務單位補充說明： 

本案行政院已正式核定總工程經費 2億 9,800 萬元，計畫中除工程費外

另編設備費 5,200 萬，其中 2 億 6,250 萬由教育部補助，8,750 萬由本校

自籌。教育部原只同意本校以自籌方式於 100 年度編列 1,000 萬元辦理

經費，因為本校目前之作業進度較快，經與技職司江專員聯絡，在教育

部 5 月 14 日相關會議討論後，本案 100 年度之經費將修正為教育部編

7,500 萬元補助，學校自籌編 5,000 萬元；共計 1 億 2,500 萬元辦理。 

本案因係納入「加速推動國立大專校院工程方案」必需於今(99)年底前

完程工程發包，若無法如期完成發包，不再補助。 

翁進坪委員： 

希望系科及我們工學院這邊，關於設計細節，能全力配合建築師事務所

辦理，期能趕快發包完成。 

建築師補充說明： 

因本案為離島工程，目前教育部核定建造費用為本島標準加 5％，離島工

程只增加 5％是否足夠？我很懷疑，因工程會及教育部的補助費用，價格

是一定的，無論幾層樓都是同樣的標準，但是因本案的樓層為 1 棟 3 層，

1 棟為 4層，基礎和屋突佔了很多，因為公共面積很多，亦花費了很多的

費用，故內部設計都儘量節省經費，就是希望單價控制在合理範圍，才

能夠儘早發包，如果發包出去，才能夠有物調機制，若一直發包不出去，

物價一直上漲，經費還是固定的，發包就更加困難。 

意見反應及詢答：討論過程，詳如附錄 A。 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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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冰箱維持集中一空間放置方式設計，設置空間位置及大小由業務單

位提供平面圖供養殖及食科系提供意見後，轉交建築師參考。 

（二） 其他意見請建築師納入細部設計參考，並提供給外聘委員審查細部

參考。 

（三） 因這案子有時間緊迫性，請建築師儘量與學校配合，務必在年底前

發包完成。 
 

七、 提案討論： 

（一）討論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研發處育成中心 

案由：請追認本中心使用行政大樓前棟三、四樓兩層為培育空間相關

事宜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1. 目前行政大樓前棟三、四樓兩層樓階為本中心與經濟部簽

約之育成空間（如附件一），惟查無相關會議以茲證明，請

惠予同意追認。 

2. 本案已於 99 年 5月 11 日主管會議通過。 

決議： 

1. 照案通過。 

2. 育成中心內需規劃一個較大的會議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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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討論事項(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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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擬訂本校車輛動線 4方案，提請 討論確認。 

說明：本校車輛動線，歷年來多有建議開放校區中軸之意見，有鑑於此，於 98

年底，本處擬定 4項方案，經全校教職員票選後，共計回收 260 份調查

表，贊成方案一：維持現狀，為 47.7%；贊成方案二為 33.8%；贊成方案

三為 16.9%；贊成方案四為 1.5%，詳細方案說明如附件，提請討論決議

採用何方案。 

決議： 

1. 已於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行政會議討論過。 

2. 採用方案一；維持現狀，將來若有需要，再做局部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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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方案說明： 

方案一 

維持現狀 

 

方案二 

校區汽、機車動線初期及未來規劃圖 

說明： 

本案規劃全校單一出入口，以落實進出校區之車輛管制，並將汽、機車及行人盡量分流，使

汽車行駛於校內主要道路，機車行駛於校內外環道路，並在學生最多之教學大樓設人行天橋

疏導人潮，以提升校內交通之安全與順暢。規劃內容 

1. 北側門平時封閉管制，有大型車通行需要時，再通知警衛開啟。 

2. 一般汽、機車一律由校門口進出校門；其中機車除要停放於教學大樓地下室外，初期一律

經由行政教學大樓西側圍牆通道進出校園（原機車停車場西側改為機車專用道），未來在

南側機車專用道（沿六合路人行道新闢）完工後，則由大門南北兩側機車專用道通行。（目

前南側垃圾收集室前機車通行之路口，將改為南側門供垃圾車清運垃圾時使用） 

3. 商請警察局於交通尖峰時段於校門口設置三時相號誌，其中一時相為雙向全紅，僅供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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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行。此時段汽、機車於校門口等候區依燈號行駛。 

4. 教學大樓西側設一座人行天橋，宣導學生使用，以減少校門口人車爭道情形， 

 

方案三 

 
校區汽、機車動線規劃圖 

說明： 

大門口只進不出，北側門只出不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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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四(我的建議方案) 

1. 請利用以下校區平面圖提供您的規劃方案，送總務處營繕組。 

2. 規劃中，如需協助請逕洽營繕組。 

 
校區平面圖 

 

 9



 10

(二)討論事項(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
案由：行政大樓五樓教室使用乙案，提出說明。 

說明：原使用教室搬至教學大樓，目前暫為物品存放。 

決議： 

1. 如果科系有需要，提出申請，經相關會議通過後，再由總務處協助。 

2. 於需求單位提出空間申請後，再配合需求空間整修天花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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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討論及臨時動議： 

    古鎮鈞主任： 

（一）提案一：新建海洋科技大學南北棟之間在冬天會成為風洞。雖多次建

議修改卻未見改善，請承辦單位說明。 

營繕組陳組長說明： 

規劃階段時，教育部曾要求本校要合併為 1棟，當時林校長有請台大

研究生，用專業軟體做分析，發現如果兩棟連在一起，風會從兩端過，

漩風的問題會更劇烈，經教育部委員同意本校維持分為兩棟，故風的

問題於規劃階段已有做考量。 

（二）提案二：十年種樹，百年樹人。 請相關單位說明本校校園綠化方案

及實施辦法。 

事務組曾洪組長說明： 

目前校園都有種樹綠化，97 年農漁局有幫我們種了 200 株，大概是

在教職員宿舍及停車場附近，98 年種了 150 株，在教學大樓附近，

今年是配合世界地球日，種了 200 株，主要是在長城附近。 

因目前校園內，除了海科大樓興建位置外，已經沒有空地，所以未來

是以養護為主，近期本組再擬一個計畫，就是 1 人 1 樹運動，希望全

校師生，都能認養，期望校內綠化能夠更好。 

主席：請總務處對於校園綠化再多思考，期使校園綠化更顯著。 

古鎮鈞委員：經費的編列部份，也請說明ㄧ下。 

事務組曾洪組長說明：目前校園植栽都是外包，97、98 年外包金額

約為 50 萬，前兩年廠商養護，大家並不是很滿意，今年採最有利標

方式辦理，經費約為 80 萬元，加上綠圍籬、矮灌種植，1 年大概有 1

百多萬。 

古鎮鈞委員：實際上運用在植樹及樹木養護方面經費過少，建議增列。 

主席裁示：請總務處針對綠化方面擬定計畫，譬如要種什麼樹？在何

處種？請總務處列一詳細規劃書。 

（三）提案三：本校多處空間閒置，請相關單位說明有哪些閒置空間及借用

申請辦法。 

主席裁示：已併入提案討論第 3 案。 

（四）提案四：水產養殖系海水水源地受西衛大排水溝污染，煩請總務處提

出改善辦法。 

營繕組陳組長說明： 

要設海水抽水池，必須利用本校土地，目前本設於西衛海邊之海水抽

水站，是在高雄海專澎湖分部時就已設置的，要移到其他地方，涉及

用地目前幾乎是不可能。日前澎湖縣政府來文，提及該府西衛 1號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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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出水口影響本校抽水池水質問題時，本組回文時，即建議縣府宜採

用淨化水質，或改變路徑，以免影響我們西衛抽水站水質。 

在海洋科技大樓之計畫已規劃將擴充之校地另闢一海水抽水池，惟本

校附近海域之水質均非很好，建議養殖系應設置海水過濾與循環水之

設施。 

主席裁示：除配合海科大樓計畫，在取得擴大校地後，可以在該地設

抽水池，直接抽取使用外，另翁院長建議以循環水養魚方

式，也可以試試看。 
 

（五）臨時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賴素珍老師 

主旨：請學校能多重視無障礙空間，以方便生活困難者，另外建議多設

標示牌及指引標誌，期能打造一個友善的校園環境。 

決議：請總務處參考辦理。 
 

（六）臨時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高國元 主任秘書 

主旨：建議校地徵收進度，於下次校園規劃委員會報告。 

決議：校地徵收進度，列為下次校園規劃委員會重要報告事項。 

 

（七）臨時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高國元 主任秘書 

主旨：餐旅系使用小木屋空間，雖已簽准，仍請於下次校園規劃委員會

提出確認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（八）臨時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賴素珍老師 

主旨：海科大樓興建，請避免像圖資大樓外部銹蝕情況發生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 

八、散會：上午 12 時 3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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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A：意見反應及詢答 

古鎮鈞委員：任何 1 棟大樓都有門面，我看不出來南棟的門面在哪裡？感覺上

南棟像是北棟的附屬，沒有像樣的門面。 

胡宏熙委員：如果將空間隔 1 間出來供冰箱集中擺放，我們系上會很困擾，因

為我們系上要重新開會再檢討過，所以希望冰箱如果可以放走廊就放走廊，

如果不可以，就請把那空間撤銷掉，我們冰箱就放在自己實驗室。 

主席：目前趨勢，新建實驗室已經沒有人把冰箱放在走廊。 

古鎮鈞委員：請問建築師，假使我們冰箱不是放在走廊，只是把內部空間挪一

部份出來在走廊位置，我們並沒有佔到哪個寬度，請問這樣子，有沒有違反

法令？ 

洪清安建築師：走廊 2.4m 淨寬，不會違反法令。 

古鎮鈞委員：謝謝，你看南棟，我們要把做完實驗，養病毒的容器由 2樓拿到 3

樓去，這設計任何人看到，都會覺得不可思議。 

主席：2樓也有、3 樓也有，每層樓都有。 

古鎮鈞委員：原本冰箱放走廊是直向，目前規劃的空間是橫向，請問哪一個比

較好？ 

主席：主要考慮美觀、安全。 

古鎮鈞委員：我們冰箱擺在走廊並不違法，安全部份，我們在實驗大樓那邊都

是以冰箱放走廊方式在做實驗，已經擺了十幾年了，並不是憑空想像。 

主席：走廊凹進去，冰箱放那邊，冰箱有大有小，有橫有直，擺在那邊好看嗎？ 

古鎮鈞委員：如果把它做深一點，變平的，是很好看，你看我 2樓那邊是怎麼

擺的。 

主席：那是你冰箱，比較整齊。 

古鎮鈞委員：整齊的話，為什麼不讓我做，不整齊就不要做，我為什麼那麼堅

持，因為我是使用者，我使用者難道不能嗎？所以這點我們是非常的要求。 

主席：我堅持冰箱一定不能放走廊。會規劃一個空間置放冰箱、冰櫃，2樓有一

個空間，3 樓有一個空間。 

胡宏熙委員：如果是這樣，我建議把那集中冰箱的空間拿掉。 

主席：如果將來有要放冰箱，怎麼辦？ 

胡宏熙委員：我們系上討論過，就是不能放走廊，大家都放自己實驗室。 

主席：如果將來有很多冰箱放不下，怎麼辦？  

胡宏熙委員：因為空間分配，牽涉到公平性，我們系上都已經討論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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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公平的話，大家再減少一些坪數。譬如說，本來 28 坪，現在 3 坪拿出來

作為冰箱貯放室，變 25 坪實驗空間，不會差那麼多。 

古鎮鈞委員：一直要求我們使用者來規劃，當我們規劃後，又無法照做。 

主席：我覺得合理的，我就接受，不合理的，我不接受。 

古鎮鈞委員：您今天做一個主管，您做您的決定，我尊重，我就做我的事，好

不好？ 

古鎮鈞委員：我想建築師，是不是可以把圖面讓我們看一下，長寬是不是夠？

是不是更佔用空間，或是怎麼樣？如果不好的話，我們也跟食科系一樣，就

不要了。另外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南、北兩棟風洞的問題？是不是建築師事

務所有什麼改善的思維？另外南棟沒有門面，可是養殖系是評鑑一等的系，

不應該受到這種對待。 

洪清安建築師：因為構想書提到，兩棟大樓間需預留 1個維修通道，所以 1 樓

未設計封閉起來，但是 2樓空橋有設計封閉起來，就是有考慮到冬天行走的

問題。另外南棟門面的問題，我會把它畫出來。 

主席：請建築師在南棟南面做一個可以進去的門。 

丁得祿委員：如果以整個學校的大環境來講，在民國 80 年，學校在開始興建的

時候，這個區域就是一個大風口，這是一個天然環境的障礙，我們並無法去

改變，剛剛古主任所講的，兩棟大樓的連通，當初構思的時候，就是考慮到

能從 1樓穿透到風車公園， 因為那是預留風車的維修通道，所以 1 樓蓋門或

牆，都會阻擋，第二個考量就是回風的問題，這是另外一個問題，但是如果

換個角度來講，就以實驗大樓到學生活動中心，這裡風也是很大，但是我們

還是要通過，能不能蓋什麼建築物來阻擋？好像是不能，因為如果把它阻擋

的話，中軸線的通道就斷掉了，所以這是天然條件的關係，唯有將來能不能

在北棟的東面及南棟的北面種些植栽，稍微減緩風勢對行走的影響。 

古鎮鈞委員：事實上我並沒有要求全面做牆，我只希望在南棟適當的位置做牆，

但是不妨礙通道的通行，是不是建築師能思考一下。 

陳永隆組長：行政院是要求細部設計，必須委託外聘的專家學者來審查，我們

可以把這意見蒐集起來，請建築師考量，我們也會把這些意見提供給外聘的

專家，請他們在審查時，幫我們注意這些事情。 

古鎮鈞委員：建議建築師在各樓層走廊適當地方增列開放空間供學生使用。 

古鎮鈞委員：實驗室隔間再思考（2F 重新規劃），另南棟 1F 養殖系展示空間規

劃方式再加強。 


